许昌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与研究中心

配装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
JXZ 05 05-2025

1. 范围

本细则适用于2025年度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的监督抽查任务，检查产品范围为配装眼镜。

2. 检验依据

GB13511.1-2011 配装眼镜 第1部分:单光和多焦点

GB10810.1-2005单光及多焦点镜片

GB/T14214-2019 眼镜架 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

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。

3. 抽样

3.1抽样方法

配装眼镜以下达配镜单的方式，要求眼镜加工企业现场装配并抽取样品；成品眼镜从同型号规格中随机抽取。

3.2抽样基数

   在生产领域抽样时，成品眼镜同型号规格的产品作为一批，以实际库存量为抽样基数，配装眼镜基数为2副。

3.3抽样数量

    每个企业至少抽取1个品种，每个品种抽取2副（检样、备样各1副），检样封存带回、备样封存到该眼镜店。
3.4样品单

   应按照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，并记录被检查企业相关信息。

4.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

	序号
	检验项目
	依据标准
	检测方法
	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

	
	
	
	
	A类
	B类

	1
	球镜顶焦度偏差

  (主子午面一)
	GB13511.1
	GB10810.1
	·
	

	2
	镜片材料和表面质量
	GB13511.1
	GB10810.1
	·
	

	3
	光学中心水平偏差
	GB13511.1
	GB13511.1
	·
	

	4
	水平光学中心与眼瞳的单侧偏差
	GB13511.1
	GB13511.1
	·
	

	5
	光学中心垂直互差
	GB13511.1
	GB13511.1
	·
	

	6
	装配质量
	GB13511.1
	GB13511.1
	
	·

	7
	两镜片顶焦度互差
	GB13511.1
	GB13511.1
	·
	

	8
	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允差
	GB13511.1
	GB13511.1
	·
	

	9
	光学中心垂直互差
	GB13511.1
	GB13511.1
	·
	

	a 极重要质量项目；b 重要质量项目。


5. 判定原则

经检验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，判定为被检查产品合格；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，判定为被检查产品不合格。当产品存在A类项目不合格时，属于严重不合格；当产品仅有B类项目不合格时，属于一般不合格。

6. 异议处理复检

对不合格项目复检时，具备复检条件的，在原样上进行复检，当复检结果不合格，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；当复检结果合格，以复检结果为准，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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